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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新闻评论的“立意” 

作者： 张骏德  

关键词： 新闻评论┊阅读：768次┊ 

新闻评论是新闻媒体对当前重大的新闻事件或重要的社会问题发议论、讲道理、明是非的一种议论文体。它是新闻媒体

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的重要社会公器。而新闻评论的“立意”，正是作者对所评述的事物或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发表自己的见解,也就是确立评论文章的基本观点与主要思想内容。  

对于“意”，我国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有过很好的解释,他说：“儋州虽然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须,取之市而足,然不可

徒得也。必以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以取物,不得

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可见这个“意”，指的是文章中统摄“事”即材料的中心思想,虽然它并不就是具体论

点,但却是诸论点的总和并且统率诸论点,可以说是全文的基调,也是评论写作全过程中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中心环节。

① 

新闻评论讲究有的放矢、就事论理、有感而发,其立意贵在“准”、“新”、“深”上下工夫。  

立意贵“准”，指评论基本观点正确、切合实际,符合法制与政策思想，又恰如其分，合乎情理。这也是保证评论的舆论

导向正确的必要条件。例如2002年10月3日冰城哈尔滨市爆出一大新闻：东北虎林园一只6岁雄性东北虎将园内一名工作

人员当场咬死,引起了该市全民公决，对这只东北虎如何处置？舆论有三种意见：1.处以极刑（枪决或注射大量麻醉剂安

乐死）；2.终身监禁；3.送回基地（横道河子猫科饲养繁育中心）。② 对东北虎伤人事件的正确评论应是法律界人士的

意见：惩罚东北虎于法无据,我国尚无一部关于动物损害自然人生命健康或财产应实施惩罚的法律规范；而且,东北虎属

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依《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在一般条件下,其生命、健康及生存环境都是不可侵犯的。当

然,如果发生老虎袭击本人或他人的事件,当时本人与他人可以对老虎实施必要的正当的反击。但是在事情过后,再惩罚或

处死老虎,只能是人类对野生动物的报复,变成违法的了。也有群众指出,老虎本性就是要吃人的,不能怪老虎,只能怪动物

园管理不严,今后要亡羊补牢。这也是正确的评论。最后东北虎林园的领导决定,将伤人的东北虎单独“禁闭”一段时

间，使其接受心理医生的调养,再回归种群,并参与种群繁殖。  

评论立意正确与否,经常会反映到政治思想领域,因此除了坚持依照法律规范外,还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现

行方针政策。前不久,有人散布“不宜把‘文革’称为‘十年浩劫’”的思想观点,理由是“文革”十年中也有卫星上

天、氢弹爆炸等好事发生。《北京日报》发表了评论《“十年浩劫”的提法不妥吗？》③ 对此提出质疑。作者贺华泉在

文中指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为“文革”定性,称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的内乱”。那么,对于这样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灾难性的社会大动乱,称之为“十年浩劫”有何不可？在“文革”十年中,

我国是否纯然一团漆黑？当然不是。卫星上天、氢弹爆炸，等等,都值得称道,但这些都不能代表“文革”十年的国家整

体状况。对此应当实事求是,应当承认那的确是动乱的十年,浩劫的十年。我们党承认了“文革”是一场灾难性的内乱,做

出了历史决议,威信不是降低了,而是增高了。很明显,贺文的立意是正确的、高瞻远瞩的。  

立意贵“新”，指的是见解新颖、论点新颖,能给读者以思想启迪,给实际工作以新的启示。新年伊始,阮鉴祥同志在《新

民晚报》“夜光杯”栏目上发表了一篇评论《富人怕上“排行榜”》④,对中国富人们怕上排行榜的思想原因进行透视,

提出新的见解,对各地的税务部门提出新的建议。该评论全文如下,可供赏析：  

富人怕上“排行榜”  

美国《福布斯》杂志去年的“中国首富排行榜”已于十月底公布,但在公布前,曾遭遇前所未有的尴尬,大多数被选中的

“候选人”均对《福布斯》说“不”！  

作为每年度都要公布世界各国“首富排行榜”的《福布斯》,曾受到中国富人们的青睐,不少富人以能跻身其上而自豪不

已,但如今却有点像躲瘟疫般避之惟恐不及。究其原因,就因为一上“排行榜”,即成为当地税收部门的重点监察对象,而

不少富人偏偏又经受不起监察。当年的牟其中,今日的刘晓庆,都因为上了“排行榜”却又在监察中被发现有严重偷逃税

行为,而受到追究直至锒铛入狱。有此“车鉴”,焉能不令某些外表气壮如牛内里心虚如鼠的富人对“排行榜”望而生

畏、敬而远之呢！  

依法纳税是公民的基本义务和神圣职责,富人们收入高,理应多交所得税。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少富人的偷漏税成了家常

便饭，症结之一在于我们对富人纳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他每月收入多少,属不属富人,该不该多交税,似乎谁也讲不清

楚。现在好了,既然他上了“山姆大叔”公布的“首富排行榜”,“铆”牢他想必不会有错了。于是,“排行榜”便成了富

人们的“紧箍咒”,以往趋之若鹜,现今却退避三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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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媒介管理之可持续发展战略观 

作者：罗晓娜┊ 2006-05-29 

  一、 媒介与管理  媒介管理，顾

名思义即是指存在于媒介领域内的管理

问题。媒介是一种复杂的实体，其性

质、类型及功能的定位都是随着不同的

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与之对应

的一切管理与营运也是应势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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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税务部门能够从“首富排行榜”中受到启发,瞄准重点监察对象,进而顺藤摸瓜,查出偷漏税的“硕鼠”，自然不无

功绩。但这仅仅依靠老外的“排行榜”来决定对富人是否实行监督,似乎显得信息不灵,失之主动。必须意识到,荣登老外

“排行榜”的毕竟是凤毛麟角，而众多“漏网”的逃税富人正逍遥自在地“没事偷着乐”呢。看来,除了加紧改革税收机

制外,税务部门平常确应搞好调查研究,这既是对国家负责,也是对富人的爱护。  

评论的最后部分,观点鲜明,语重心长,抱着对国家对人民也对富人高度负责的态度,令读者感到清新明目,可读性强；对各

地税务部门改进工作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与启示。  

立意新,同时要求运用新的论据、新的事实材料,并寻找新的立意角度。例如当今中国农村中还存在“重男轻女”的落后

意识，个别老农认为“只有生儿才能传种接代，生女都是外人家的”；有篇评论《假如世界上母亲都生儿子》，提出一

个全新的思考角度,因为传种接代必须由男女双方完成,假如世界上母亲都生儿子,不生女儿,那才真正要“断子绝孙”。

这同样给人以新的启迪。  

立意贵“深”，就是要把评论涉及的基本道理与中心论点分析透、论述透。或者说,新闻评论立意的深刻性取决于分析的

透辟性。在认识论上讲,就是要透过现象揭示本质,着力分析它的内部联系,尽可能对事物的变化与运动有规律性的认识。

去年第7届中国国际新闻奖评选中荣获一等奖的人民日报好评论《两种历史观的交量》⑤,对当时日本国内的一场舆论战

进行评论：一方是《朝日新闻》,坚持正视历史、检讨反省侵略的态度,主张按历史本来面目写历史教材；另一方是右翼

势力代表《产经新闻》，极力为“大日本帝国”歌功颂德,丑化与攻击正确的历史观为“自虐史观”。人民日报的国际评

论把这场论战上升到“这是日本进步史观同‘皇国史观’进行的又一次较量”，并郑重指出：“日本对这一历史的认识

关乎受害国的民族感情,关乎亚洲各国对日本的信任程度。日本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教育后代,关系到日本今后是坚持和平

发展道路还是可能重蹈军国主义道路的问题。”可谓一针见血、刻骨铭心。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讲究新闻评论的立意，实际上是讲究新闻评论的策划，所谓“意在笔先”，这是任何新闻媒体的评

论工作者都应十分重视的。（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①转引自丁法章主编、张骏德等撰写《新闻评论学》第9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②见2002年11月21日《中国环境报》新闻《东北虎伤人事件引发冰城大讨论 老虎该判何刑？》。  

③原载2002年12月16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  

④原载2003年1月6日《新民晚报》第23版。  

⑤原载2001年3月2日《人民日报》。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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